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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謝淳安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524

傳真：06-9278141

電子信箱：fa45880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800360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D028757_108D2015728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鎮海國中辦理108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
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（初階課程）培訓實施計畫1份，請

貴校務必派員參加培訓並惠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國中、小教師，有性別意識、具協助調查熱誠並自願成

為本縣調查專業人員，列入縣府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

凌調查專業人才庫公告者優先。

(二)本縣各國中小學務（教導）處負責性平業務的主任或承

辦人務必派員參加。

(三)因校園性平事件頻傳，請貴校務必派員參加培訓，加強

處理性平事件之知能。

二、研習日期：108年7月9日-7月11日（星期二至星期四）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國教輔導團教師研習教室（文光國小三樓）。

四、本研習系依照教育部設計之完整的訓練課程辦理，研習期

間請勿請假，且需按時簽到退，全程參與研習者，發給研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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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時數及證書；無法全程參與研習者，依實際簽到退核發

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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